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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案例分析的医疗纠纷损害鉴定问题与对策研究

徐福穗
甘肃省人民医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医疗纠纷损害鉴定是明确医患责任、解决矛盾的关键环节。本文通过剖析医疗器械不合格致损、分娩操

作不当致残、违规开展限制类技术致死及病历管理失范致鉴定不能四类典型案例，揭示当前鉴定实践中存在的鉴定标

准模糊、程序不规范、机构能力不足及结果公信力欠缺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细化鉴定标准、严格规范鉴定

程序、系统性提升鉴定机构能力及构建信任机制等针对性建议，旨在提升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与公信力，为公

正高效化解医疗纠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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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公众法律意识与健康诉求的不断提升，医疗纠

纷数量呈增长态势。医疗纠纷损害鉴定通过对医疗行为

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及责任程

度进行专业判断，为纠纷解决提供核心科学依据，对维

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至关重要。然

而，当前鉴定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影响其权威性与公

信力。本文选取具代表性的真实案例进行深入剖析，系统

梳理鉴定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据此探讨改进路径，以

期为优化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1.医疗纠纷损害鉴定相关理论基础
1.1 医疗纠纷损害鉴定的概念
医疗纠纷损害鉴定是指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机构或

鉴定人，依据医学科学原理和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

中涉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责任程度等进行评估和判断的活

动。它是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为医疗纠纷

的解决提供科学依据。

1.2 医疗纠纷损害鉴定的法律依据
我国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

编为基础，《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等行政法规为主干，辅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

行办法》等部门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

的鉴定法律依据体系[1]。这些规定对鉴定的启动条件、机

构选择、材料提交、程序运行及意见采信等作出了框架

性规范。

1.3 医疗纠纷损害鉴定的标准
医疗纠纷损害鉴定标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一是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即审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二是损害后果，明

确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情况，包括身体损

伤、功能障碍、残疾、死亡等；三是因果关系，判断医疗

过错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

原因力大小；四是医疗水准，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为参照，

评估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合理的医疗水准。

2� 医疗纠纷损害鉴定案例分析

2.1 案例一：医院使用不合格医疗器械致患者损害案
2.1.1 案件简介
2008年6月25日，王某因右前臂受伤入住某医院行

“右尺桡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后摄片检查显示

王某右尺桡骨中段骨折内固定手术后骨不连，钢丝嵌入

骨折端及钢板螺丝钉断裂。2010年3月2日，王某行“切
开内固定，病灶清除+骨折复位植骨内固定”，3月14日出
院，出院诊断为术后骨不连内固定断裂。王某认为医院

植入的钢板螺钉质量不合格，起诉要求医院承担二次手

术的相关费用。

2.1.2 鉴定过程及结果
法院认为，医院理应使用合格的医疗器械救助患者。

钢板内固定断裂的原因众多，但不能排除可能因钢板质

量不合格所致。然而，医院在本案审理中未能提供所涉

内固定为合格产品的相关证据以及明确的生产厂家，对

内固定的质量是否系合格产品又不申请鉴定，故依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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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医院使用的医疗器械为不合格产品。王某要求医院承

担二次手术的医疗费应当支持。

2.1.3 要点分析
此案例反映出在医疗纠纷损害鉴定中，医疗机构有

义务提供合法、合格的医疗器械相关证据。若医疗机构

无法提供，应承担不利后果[2]。同时，也凸显了鉴定过程

中证据的重要性，当医疗机构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

使用的医疗器械合格时，鉴定机构可依据法律规定和事

实情况进行合理推定。

2.2 案例二：产妇分娩致伤残案
2.2.1 案件简介
鲍某入院时胎儿大小与骨盆径线均无异常，在分娩

过程中，由于鲍某婆婆坚持顺产，成功分娩一男孩，但

鲍某经多次诊断被认定产后肛门撕裂伤、阴道直肠瘘，

构成十级伤残。

2.2.2 鉴定过程及结果
经某省医学会鉴定，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且与

患者的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为同

等因素。法院认为，医方对产妇可能带来的接产困难缺

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和措施保障，导致胎头娩出过程中无

法有效保护会阴。医患沟通不到位，在会阴发生严重裂

伤后未与患方沟通，缝合时对提肛肌的缝合欠妥，与会

阴伤口术后裂开有一定因果关系。医方在会阴伤口缝合

的时机和麻醉方法的选择上存在过错。根据鉴定所确定

的过错和同等原因力因素，认定医院对鲍某的合理损失

承担50%的赔偿责任。
2.2.3 要点分析
本案体现了鉴定中对诊疗过程全面性审查的要求。

不仅需关注直接操作是否规范，还需评估医方对特殊患

者（如本案产妇情况）的风险预见与预案、技术操作的

适时性与合理性，以及充分的医患沟通是否履行，这些

均是过错认定的重要维度。

2.3 案例三：未经备案开展限制类医疗技术致患者死
亡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2.3.1 案件简介
2022年6月，54岁的患者李某因“原发性肝癌（右

叶）”入住某市三级医院。医院决定为其实施“CT引导
下放射性碘-125粒子植入术”。术后李某出现放射性肝损
伤、肝功能进行性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子张某事

后查明，该医院当时并未就“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

完成限制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备案，却擅自开展此治疗，

遂以“医院违规开展未备案的限制类医疗技术，且治疗

过程存在严重过错”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各

项损失共计150万元。
2.3.2 鉴定过程及结果
经该市医学会组织医疗损害技术鉴定，鉴定意见认

为：1.从技术合规性层面考虑：根据《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属于国家规定

的限制类医疗技术。涉事医院在未向所在地省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备案并获得明确登记编号的情况下开展该技

术，违反了医疗技术准入管理的强制性规定，存在根本

性程序违规。2.从操作规范性层面考虑：比对《放射性粒
子植入治疗技术管理规范》及相关诊疗专家共识，医院

在术前对粒子活度与数量的计算评估不充分，未对可能

出现的放射性肝损伤进行充分预案；术中植入布源方案存

在偏差，术后也未进行及时、规范的剂量验证与评估。这

些操作上的不规范，直接影响了治疗效果并增加了风险。

法院采纳了该鉴定意见，认定医院存在“技术未备案

的违法性过错”叠加“具体诊疗行为的操作性过错”，判

定医院对患者的死亡承担40% 的赔偿责任，判决其向原
告张某赔偿共计68万元。

2.3.3 要点分析
本案例进一步印证并深化了如下裁判与监管要点：

开展限制类医疗技术必须以完成备案为前提。未备案即

实施，构成明确的程序违法，将直接加重医方的过错认

定。操作规范性与准入合规性并重，即便技术原理可行，

若具体诊疗行为严重偏离行业规范或专家共识，同样构

成医疗过错。本案中，操作违规与技术准入违法共同形

成了完整的过错链条。同时，过错参与度需科学的界定，

在患者自身疾病严重的情况下，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客

观判定医疗过错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本案为次

要原因），据此确定公允的赔偿责任比例。本案警示医疗

机构必须建立完善的技术准入与管理全流程机制（备案—

培训—授权—实施—质控），并切实履行充分知情同意义

务，尤其应告知技术的备案状态及相应风险。

2.4 案例四：医方未能提供封存病历资料致鉴定不
能案

2.4.1 案件简介
赵某因生产至某医院就诊，后剖腹产出一男婴，男

婴出生后重度窒息。后赵某及其家属与该医院院长共同

对赵某住院期间的病历等资料进行封存。在本案审理中，

赵某要求按照双方封存的病历作为鉴定依据，后因院方

提供的病历等并非封存的病历，且病历资料不全，某市

医学会认为不宜鉴定被退回。

2.4.2 鉴定过程及结果
法院认为，医院在为病人诊治过程中应当按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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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

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

但当患者要求提供封存的住院病历时，医院并未能够提

供封存前形成的医嘱单、检验报告等完整的病历资料，

致使鉴定不能。盐城市医学会鉴定不能的原因与医院行

为有关，依法医院应当对患者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赔偿

责任。

2.4.3 案例分析
本案强调了病历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可及性是

鉴定工作的基石。医疗机构负有妥善保管并提供完整病

历的法定义务。因医方管理瑕疵导致关键证据缺失、鉴

定程序无法启动时，医方将面临举证妨碍的法律后果，

可能承担全责或加重责任。

3� 医疗纠纷损害鉴定中存在的问题

3.1 鉴定标准体系尚待细化与统一
现有法律框架下的鉴定原则性规定较强，但具体化、

可操作性强的细部标准不足。例如，对于过错行为的具体

表现、因果关系尤其是多因一果情形的参与度划分、不同

专业领域“合理医疗水准”的界定等，常依赖鉴定人的

个人理解和经验，易导致“同案不同鉴”的现象，影响

鉴定的一致性与权威性。

3.2 鉴定程序规范性有待加强
部分鉴定机构在受理环节对材料审查不严，鉴定过

程中存在听证程序简化、专家遴选机制不透明、回避制

度执行不严格等问题。尤其在鉴定过程中，部分鉴定机

构存在不组织医患双方陈述和答辩、不邀请相关专家参

与鉴定等问题，影响了鉴定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如在某

些案例中，鉴定机构未按照规定抽取专家组成鉴定组，

或者鉴定专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导致鉴定

结论缺乏权威性。程序上的瑕疵易引发当事人对鉴定公

正性的质疑，削弱鉴定意见的公信力。

3.3 鉴定机构能力建设存在短板
地区间、机构间发展不平衡，部分机构存在高端专

业人才储备不足、跨学科复合型鉴定人稀缺、对新兴复

杂诊疗技术（如基因治疗、精准放疗等）的鉴定能力有

限等问题。硬件方面，部分机构缺乏必要的尖端检测分

析设备，影响对某些专业问题的深入研判。

3.4 鉴定意见的公信力面临挑战
由于上述标准、程序、能力方面的问题，叠加医患

矛盾本身的对立情绪，导致部分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客

观公正性心存疑虑。患方可能怀疑鉴定机构与医方存在

“行业庇护”，医方则可能质疑鉴定人对临床实践复杂性

的理解不足，这种信任缺失加大了纠纷化解难度。

4� 改进医疗纠纷损害鉴定的建议

4.1 推动鉴定标准的精细化与共识化
为提升医疗损害鉴定的科学性与一致性，应着力构

建精细化、可操作的鉴定标准体系：一是细化医疗过错

认定标准。 系统梳理并明确界定误诊、误治、用药不当
等各类过错行为的内涵，并为每类过错制定具体、可验

证的判断依据与操作指引。二是统一因果关系判断标准。 
明确医疗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联的性质（如直接

或间接）与强度，确立科学的因果关系分析框架与证明

方法。

4.2 强化鉴定程序的刚性约束与透明度
严格规范鉴定受理标准与材料审查流程。强制推行

并规范听证程序，保障双方充分陈述与质证的权利。完

善鉴定专家库建设与管理，实行随机抽取与回避公开制

度。建立鉴定全过程记录可追溯机制，增强程序透明度，

以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

结语：

医疗纠纷损害鉴定是平衡医患权益、促进医学科学理

性发展的关键制度。面对实践中暴露出的标准、程序、能

力与信任问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细化标准以统

一尺度，规范程序以保障公正，提升能力以应对挑战，

增强透明以赢得信任。这是一项需要立法机关、行政部

门、鉴定行业、医疗机构及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唯有不断完善鉴定体系，才能使其真正成为定分止争的

可靠基石，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健

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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